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002620              公告编号：2021-046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签订《框架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签订的《框架合作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

效。本次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合作意向性约定。本框架协议项下具体项目

实施需要签订相关补充协议，并履行相关决策、审批等前置程序。本框架协议

及其后续协议的签订和履行存在不确定性，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签订的《框架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协议仅为框架协议，不会对公

司本年度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影响。 

 

一、 框架协议签署概况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和股份”或“公司”）与萍

乡市安源区城郊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城郊管委会”）于 2021 年 8 月 19 日签订

了《框架合作协议》。基于“优势互补、市场主导、互利共赢”的基本原则，城

郊管委会梳理辖区全域新能源项目、综合智慧能源项目资源，交由瑞和股份投资

开发；瑞和股份全额投资与城郊管委会全面开展战略合作。 

本次签署的《框架合作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意向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金额和

标的，无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本次签订《框架合作协议》事项不构成

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 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名称：萍乡市安源区城郊管理委员会 

    萍乡市安源区城郊管理委员会紧邻市中心，是萍乡政治、经济、文化重要区

域，设 11 个村，3 个社区，其中 7 个村已与城市融为一体，成为典型的城中村，



 

4个涉农村。辖区总面积 25平方公里。 

（二）与公司关系：公司与城郊管委会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类似交易情况：最近三年公司与城郊管委会未发生类似交易情况。 

 

三、 合同主要内容 

（一）协议双方 

甲方：萍乡市安源区城郊管理委员会 

乙方：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二）合作内容 

双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及江西省实现“碳中

和”的政策精神，大力实施清洁能源、低碳城区发展战略，以乡村振兴、能源结

构调整、传统产业升级、生态环境保护等为重点，在城郊管委会全域，全面深化

战略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助力城郊管委会转型发展。城郊管委会支持瑞和股份

在符合规定且具备相关条件的情况下有偿利用城郊管委会辖区内党政机关建筑

屋顶、学校、医院、村委会等公共建筑屋顶、辖区国有各类工商业厂房屋顶和农

村居民屋顶整体性开发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1、着力降碳减排，开展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设 

依托城郊管委会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丰富的太阳能资源，瑞和股份充分发挥产

业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资金优势，以城郊管委会各类工业园区、医院、

学校、乡村、社区为场景，与政府共同开发、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助力城郊管

委会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创建国家清洁能源示范区域，早日实现区域“碳中和”。 

2、着力节能环保，开展综合智慧能源项目 

瑞和股份结合城郊管委会能源供应和需求特点进行区域能源规划和提供综

合智慧能源服务，重点围绕城郊管委会辖区工业园区、医院、学校、大型商业综

合体等场景，实施以综合智慧能源供应和使用为核心的智慧医院、智慧校园、智

慧园区、智慧楼宇等项目，助推区域基础设施提档升级，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 

3、着力乡村振兴，推进“智慧能源+美丽乡村” 

瑞和股份依托城郊管委会所有村、社区太阳能、水源、生物质等现有资源，

结合乡村与社区的不同特点，探索定制“智慧能源+美丽乡村”整体解决方案，



 

并在资源摸排后确定试点项目，建设分布式光伏、生物质能源站、地源热泵、智

慧路灯、充电站等设施，打造“碳中和”乡村与社区样板；依托新能源、绿电交

通等实体产业投资，创造乡村居民就业岗位，建设城郊低碳发展新标杆。 

（三）其他事项 

1、本协议有效期为两年，双方将根据具体项目发展和投资实际需要，及时

签订补充协议，并按约定执行。 

2、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3、对协议履行过程中所获得的对方战略、规划、重大产业布局和商业秘密

及其他秘密事项负有保密义务。 

4、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 

5、本协议自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署的《框架合作协议》仅为框架协议，不会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和

财务状况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

情况而定。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框架合作协议》属于框架性协议，具体项目实施需要签订相关

补充协议，并履行相关决策、审批等前置程序后方可实施，本框架协议的履行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签订框架协议事项的有关进展情况，按照《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必要的审

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其他相关说明 

（一）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最近三年未披露过投资框架协议或投资意

向性协议。 

（二）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关于公司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公司董事、副总

裁陈如刚先生于 2021 年 5月 25日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 20,000 股，公司

财务负责人王偿和先生于 2021 年 5 月 24 日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 35,000

股。 

（三）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暂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及股份减持的计划。 

 

七、备查文件 

《框架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日 

 

 


